
- 1 -

闽 侯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文 件

侯政办〔2021〕3 号

闽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旅游产业奖励补助政策（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甘蔗街道办事处，县直各有关单位：

《闽侯县关于进一步完善旅游产业奖励补助政策（试行）》

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闽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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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闽侯县关于进一步完善旅游产业
奖励补助政策（试行）

为贯彻落实省、市扶持旅游产业发展工作部署，进一步发挥

奖励补助政策对推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超越的积极作用，结合当

前我县工作实际，现制定进一步完善旅游产业发展奖励补助政策

（试行）如下：

一、扶持旅游品牌创建

（一）对我县新获评国家 5A、4A、3A 级的旅游景区，分别

给予一次性 200 万元、50 万元、30 万元奖励；

（二）对我县新获评国家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的酒店，

分别给予一次性 100 万元、50 万元、20 万元奖励；

（三）对我县新获评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的温泉旅游企

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30 万元、10 万元奖励；

（四）对我县新获评福建省五星级、四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的旅游景区，分别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5 万元奖励；

（五）对我县新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行政村，给予一

次性 10 万元奖励；

（六）对我县新获评为服务质量信用等级 5A、4A 的旅行社，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5 万元；首次进入全国“百强”

的我县旅行社，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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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我县新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的旅游景区，给予一次

性 10 万元奖励；新获评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旅游景区，给予一次

性 20 万元奖励；

（八）对我县新获评省级地质公园、省级观光工厂的单位，

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新获评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水利风景

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奖励。

二、扶持乡村旅游发展

（一）对我县新获评省级三星级乡村旅游休闲集镇，对应市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补助标准，县级按 1:1 比例予以配套补助；

（二）对我县新评定的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对应市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补助标准，县级按 1:1 比例予以配套补助；

（三）对我县新评定的市级乡村旅游精品示范村，对应市旅

游发展专项资金补助标准，县级按 1:1 比例予以配套补助；

（四）对符合《旅游厕所质量登记的划分与评定》，达到

AA、AAA 标准的新建（改建）厕所，对应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补

助标准，县级按 1:0.5 比例予以配套补助；

（五）对获得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旅游民宿星级培育奖励”

的，县级对应市级奖励标准按 1:1 比例予以配套奖励，同星级奖

励仅享受一次。对获得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旅游民宿规划编制

补助”的，县级对应市级补助标准按 1:1 比例予以配套补助。对

获得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旅游民宿市场开拓奖励”的，县级对

应市级补助标准按 1:0.5 比例予以配套补助。对获得市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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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民宿集聚发展补助”的，县级对应市级补助标准按

1:0.3 比例予以配套补助。

三、扶持旅游宣传营销

（一）对由县旅游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参加大型旅游产业展会

（全国、省级旅交会、旅博会等）的旅游企业，给予全额摊位费

补助；

（二）对县内旅游企业单位联合县旅游主管部门举办旅游节

庆、赛事活动的，经县政府审定，给予承办方不超过活动经费

30%的补助，最高补助 30 万元。

四、扶持旅游集散服务

鼓励旅游直通车运营企业上报，对经审批开通指定线路旅游

直通车满一年，全年运行满 730 个班次的，连续补助三年运营经

费，第一年补助 25 万元，后两年分别补助 12.5 万元。其中北片

山区旅游直通车连续三年每年增加补助运营经费 5 万元。鼓励开

通的旅游直通车线路有：

1.闽侯南片地区旅游直通车线路：县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天

泽奥莱—七里文化公园—五虎山祥谦镇黄土边自然村；

2.闽侯北片山区旅游直通车线路：县旅游集散服务中心—海

丝时尚居艺小镇—雪峰山城雪峰寺；

3.闽侯南北联动旅游直通车线路：县旅游集散服务中心—闽

都民俗园—昙石山博物馆—龙台山生态园—凤翔首邑温泉度假

村—上街大学新校区旗山湖“三创园”—县旅游集散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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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扶持旅游人才建设

对景区、旅行社等各旅游企事业单位，以及乡村旅游带头人、

民宿等相关县内旅游从业人员，每年至少安排一次免费培训。

六、附则

1.本措施适用于在闽侯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旅游企业

或相关单位与个体经营者。

2.以上奖励补助政策与县内其他优惠政策如有重复，同一项

目或内容相近的项目可择优申报，不得重复申报、多头申报重复

享受。

3.“扶持旅游品牌创建”奖励为上级奖励基础上的叠加奖励。

该奖励同类奖项升级的，只奖励级差之间的差额部份；被降级后

再升级的，不再享受当级奖励。同一年度，获得不同级别的同一

类奖项，按奖额高的进行奖励。如有旅游单位被降级后再升级的，

应超过原受奖级别后再给予补差。

4.“扶持乡村旅游发展”补助为市级补助基础上的县级配套

补助，同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补助条件、要求、对象一致，且必

须按照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补助有关规定规范使用资金。

5.除以上奖励外，对获得其它重要荣誉称号的，经县文旅局、

旅发中心认定并报县政府审批同意后，给予适当奖励。

6.凡重大安全隐患整改不达标、恶意欠薪、存在偷逃税等涉

税违法行为，自其被查出直至整改达标或按规定接受处罚之日起

两年内，不予享受任何扶持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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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企业、单位或个人需如实申报，如发现申报情况与实际情

况不符，存在虚报、瞒报的，取消该单位申报奖励资格，追回已

领取奖励金，5 年内不得享受扶持政策，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

人员的法律责任。

8.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试行 3 年。《关于加快旅

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侯委发〔2012〕4 号）中标准不一致

的奖补政策停止实施。

9.具体政策由县文旅局、旅发中心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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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县政协办公室，各人民团体。

闽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月 21 日印发


